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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退耕还林(草)的发展历史阶段与对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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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荒漠化是我国 21世纪最为突出的环境问题, 是近几年来水旱灾害频发和沙尘风暴加剧的根源, 成为

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在分析了国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 归纳总结了建国 50 年来退耕还林工程建设发展的 5 个阶

段, 可供决策部门在制订计划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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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 land deser tificat ion is t he most outstanding pro blem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so urce of disaster o f floo d,

dr o ug ht and sand st or m. Based o n t he analysis of the data at ho me, the aut ho rs summed up fiv e st ages of the pr oject o f Co n-

ver ting Slo pe F ar mland Into F or est and G rassland since 1949, which could be pr ov ided refer ence fo r the depar tments of deci-

sion-m 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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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生态环境的严重退化是生态系统更新和平衡能力短缺

的表现,污染则是环境自净能力短缺的表现, 环境问题是经

济发展过程中广义性资源短缺。在我国西部实施可持续发

展, 首先面临的是生态环境问题, 该问题包括自然因素和社

会因素两个方面。自然因素方面主要包括水土流失、沙化、草

场退化、工业“三废”、耕地质退等方面, 社会因素方面也表现

为人口、教育、就业、贫困地区间的贫富差别, 自然生态和社

会生态则互为影响。特别是建国之后在西部搞的不切合实际

的一系列开发, 以及近 20 年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 “三

废”污染不断加重,使西部的环境问题更加突出,近几年连续

出现的特大洪灾、沙尘暴、干旱、蝗灾、江河断流等环境问题,

均与西部的环境恶化密切相关, 已严重影响当地人民的生存

与发展。因此, 西部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就要使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 ,必需采取“标本兼治, 治本为主”

和“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兼顾, 以长远利益为主的方针”, 不

能急功近利, 只顾眼前不顾长远。要树立增长意识、人口意

识、资源意识、环境意识,而这些意识的结合, 即构成社会可

持续发展意识。为此,应该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环境保护

扩大到对整个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上来, 搞好环境保

护,良化生态环境, 治理土地荒漠化,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根

本大计。人口的增长,在给人类带来文明的同时,也给生态环

境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我们对这些问题要进行科学的研究并

加以分析,以引起人们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在我国现代化建

设即将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战略目标迈进的

时候, 党中央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 提出了要不失时机

地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已成为一项得人心,顺民意的“德

政工程”和“民心工程”深受地方干部、农民群众的欢迎和拥

护。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

2　西部退耕还林还草的历史发展阶段

建国之后,西部地区在退耕还林还草和植树造林方面及

国土整治中 ,退耕还林还草作为必不可少的关键措施, 始终

坚持消灭宜林荒山荒地和实现全面绿化为中心, 同时大力调

整林种、树种结构, 严把退耕还林还草和造林质量关, 取得显

著的成绩。特别是 1978 年开始, 为加快改善我国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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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相继实施了“三北和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退耕还

林”、“防沙治沙”、“天然林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

护区建设”、“速生丰产用材林建设”等林业重点工程,经过几

十年的努力, 西部生态环境得到一些的改善。按照西部退耕

还林还草方式上的实践, 大致可以划为 5 个阶段。

2. 1　1949～1978年为第一阶段

该阶段以营造用材林和薪炭林为主时期,退耕还林还草

工作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49 年 4 月,晋西北行政公署

发布《保护与发展林业暂行条例(草案)》中规定“已开垦而又

荒芜的林地应该还林, 林地附近已开垦的林地, 如易造林, 应

该停止耕种而造林,林中小块农田应停耕还林。”1952 年 12

月周恩来总理签发《关于发动群众继续开展防旱抗旱运动并

大力推动水土保持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由于过去山林长期

遭受破坏和无计划地在陡坡开荒, 使很多山区失去涵蓄雨水

能力, ⋯⋯首先应在山区丘陵和高原地带有计划封山、造林、

种草和禁开陡坡”。1950～1952 年共完成封山育林 414 万

hm2, 退耕还林仅在一些环境恶劣地区局部进行, 如新疆、内

蒙古、陕西在治沙中采用退耕还林还草的形式,在治沙中取

得一些成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150团场对农田外围劣质耕

地进行退耕封育, 营造乔灌草固沙,优质农田外 5 km 通过绿

化,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农业也获丰收。西南的一些山区在陡

坡耕地栽植一些杉树、白杨树,主要用于盖房。1954 年陕西、

甘肃、宁夏等省区开发实施北部大型防风固沙林带。1955 年

全国人大决定实施《黄河中游各省区营造水土保持林计划》。

1956 年 ,由胡耀邦同志主持,在延安召开西北五省(区)青年

植树造林大会, 拉开了西部植树造林的序幕, 在此期间, 退耕

还林还草有所涉及。1957 年 5 月,国务院 24 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规定: “原陡坡耕地在

规定坡度以上的, 若是人少地多的地区, 应该在平缓坡地增

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基础上, 逐年停耕,进行造林种草”。但在

1958 年大跃进时代,随着国家建设重点的转移, 在大炼钢铁

的热潮中,退耕还林和植树造林及治理山河遭到冷落,农林

牧业生产下滑, 经济萎缩,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特别是

1962 年, 又遭受前所未有的大旱, 陕北粮食产量低于 1949

年的水平,国家不得不调动上千辆汽车, 从数千里外的东北

调粮, 以解燃眉之急, 饿怕了的农民又毁林开荒, 种地打粮,

使林业生产遭受进一步的破坏, 不少地方成为荒山秃岭,

1973 年, 周总理视察延安, 植树造林工作再次提上议事日

程, 1974～1977 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在大集体的年代,

人们只重视发展粮食, 忽视生态环境建设, 退耕还林还草工

作再次被打入冷宫。

2. 2　1978～1983年为第二阶段

该阶段以营造商品林为主的退耕还林还草时期。70 年

代未到到 80 年代初,随着各项建设的加快, 可供采伐的森林

越来越少, 人们重视造林绿化工作。1979 年 2 月 23 日, 第五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规定:“每年 3

月 12 日为全国植树节”。1978年国家上马“三北”防护林体

系建设工程, 西北均纳入这一体系范围, 实行了“乔灌草, 带

片网,多林种,多树种相结合”, 展开了“绿色万里长城工程”

建设, 在西部一些地方开始探索退耕还林还草工作。云南省

路南县提出了“搞好退耕造林 ,绿化荒山荒坡, 科学栽树种

草, 治理水土流失”, 大规模进行退耕还林。西部在沙区退耕

还草种树, 获得好的收益。国家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之后,

也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科技工作者在退耕地区开展试验示

范工作, 为了探索退耕还林的科学途径, 一些比较有效的科

研成果应用到实践工作领域, 中科院水保所采用的飞播技

术,在退耕还林中发挥了作用,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四

川省 1980～1982 年拿出 3. 9 亿 kg 粮食补贴指标, 用于坡耕

地的退耕还林还草, 彭州市为了鼓励退耕还林, 农民每育苗

334 m2 经验收合格者, 补助粮食 200 kg, 退耕还林 667 m2

者,除补助粮食 142 kg 外, 还补 5 元钱, 如果达到速生标准

的,再补 15 元,全市 3 年退耕达 0. 13万 hm 2。

2. 3　1983～1998 年为第三阶段

该阶段以营造经济林特别是果树为主的退耕还林(草 )

阶段。80 年代初, 国家加大对贫困地区投入, 重点解决当地

人民的温饱问题, 并把扶贫与改善生态环境、治理灾害发生

结合起来, 提出了一些退耕还林的新思路,农民群众的积极

性高涨。1983 年胡耀邦同志到甘、陕等地视察,明确提出了

“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恢复生态、促进农业”的“反弹琵琶”的

治理方针,并要求把西北建设成为“乔灌草绿色宝库”。1984

年 3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扎实地开展绿化祖国运

动的指示》规定: “在宜林地区, 要调整粮食的征购、供销政

策, 处理好农业和林业的矛盾, 有计划有步骤退耕还林。”

1985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

的十项政策》中规定: “山区 25°以上的坡耕地要有计划有步

骤地退耕还林还牧,以发挥地利优势。口粮不足的,由国家销

售或赊销。”经人大常委会通过, 同年 1 月 1 日和 10 月 1 日

分别实施《森林法》和《草原法》,为森林和草原的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其中对乱垦、乱挖、乱伐作了很明确的规

定。1991 年 6 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 14

条规定: “禁止在 25°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 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辖区的实际情况, 规定小于

25°的禁止开垦坡度。禁止开垦的陡坡地具体范围由当地县

级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告。本法施行前已在禁止开垦的陡坡地

上开垦种植农作物的, 应当在建设基本农田的基础上, 根据

实际情况, 逐步退耕,植树种草, 恢复植被, 或者修建梯田。”

1991 年 10 月国务院批发了《1991- 2000年全国治沙工程规

划要点》, 自此,中国防治治沙正式作为一个独立专项工作启

动。1997年江泽民同志作出了“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

区”的重要批示。1998 年 8 月《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资源,制

止毁林开荒和乱占林地的通知》中指出: “各地要在清查的基

础上,按照“谁批准谁负责、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 对毁林开

垦的林地,限期全部还林。”同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第 39 条规定 :“禁止毁坏森林、草原开垦耕地, 禁

止围湖造田和侵占江河滩地。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对破

坏生态环境开垦、围耕的土地, 有计划有步骤退耕还林。”

1998 年 10 月 14 日, 中共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禁止

毁林毁草开荒和围河造田。对过度开垦、围垦的土地,要有计

划有步骤地还林、还草、还湖。”西部在落实这些精神中, 退耕

还林还草取得一定的成效。延安市宝塔区白峁村 160 hm2地

中 98%是坡地, 1989 年开始走退耕造林的路子, 先退 76. 7

hm2 ,新栽苹果 23. 4 hm2,山楂 20 hm2,用材林 33. 3 hm2, 在

短短的 4 年内,全村人均产粮食达 700 kg ,人均年收入 1 400

元, 1994 年全村经济收入达 66. 5 万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3

000元, 分别较 1986 年增长了 17. 8倍和 19 倍。涌现出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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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任家塬、罗沟、大南沟、王家沟一大批村子走上“退耕还

林, 林果致富,实行人均粮钱双过千”的路子, 它们的一个共

同特点是: 退耕还林还草,科学高产, 以果致富。在退耕还林

工作中、西部的经济作物得到长足的发展。近6 年来, 宁夏的

经济林发展到4. 67万 hm2, 林果总面积达 8. 3 万 hm2, 总产

量达到 2. 5 亿 kg。内蒙古莫力达瓦旗自 1996 年以来,推行

“青山绿水工程”, 主要措施是封禁荒山,退耕还林,经过 4 年

的退耕封育, 在 1998 年嫩江和诺敏河洪水期间, 该旗受害

小, 当地人民已经认识到了封山育林和退耕造林的重要性。

在此期间, “三北”防护体系工程到 1997 年, 累计造林 2 578

万 hm2, 森林覆盖率由 1975 年的 5. 05%提高到 8. 60%。1

100 万 hm2 农田实现了林网化,粮食增产 10% , 1 800 万 hm 2

黄土高原披上了绿装, 初步控制了 30%的水土流失。长江中

上游防护林体系工程从 1989～1987 年, 累计造林 411 万

hm2, 森林覆盖率由 19. 9% 提高到 25% , 已有 100 个县(市)

的水土流失得到初步控制。全国防沙治沙工程从 1992 年到

1997 年累计完成沙区治理开发 644 万 hm2, 其中人工种林

82万 hm2, 飞播造林 36 万 hm2, 人工种草及改良草场 52 万

hm2, 治沙造田及改造低产田 47万 hm2, 种植药材和经济作

物 24 万 hm2, 治理区内有 1 330 万 hm2农田实现了林网化,

约有 10%的沙漠化土地得到治理。退耕造林、植树种(草)在

这些工作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功不可抹。

2. 4　1998～2002年为第四阶段

进入营造生态经济林为主的退耕还林启动阶段。1998

年中国的长江、松花江、嫩江发生特大洪灾, 同年 10 月 20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灾后重建、整治江河、兴修水利若

干意见》把“封山植树, 退耕还林”放在灾后重建“32 字”综合

方针的首位。1999 年,朱总理先后视察了西南,西北后, 提出

了“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综合措施。

2000 年中央制定颁发了退耕还林的明确政策, 中央 2 号文

件和国务院西部地区开会议将退耕还林列入西部大开发的

重要内容。1 月 29 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

例》第 22条明确规定: “25°以上的坡地应当用于植树、种草、

25°以上的耕坡应该按照当地人民政府制定的规划, 逐步退

耕、植树和种草”。3 月经国务院批准, 退耕还林试点工作

2000 年在 17个省(市、区) 188 个县正式启动。同年 10月 11

日, 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 “加强生

态环境建设和环境保护, 有计划分步骤地抓好退耕还林还草

等生态建设工程。改善西部地区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2000

年 6 月,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禁止采集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

甘草和麻黄草有关问题的通知》, 7 月 15 日, 宁夏同心县的

全国最大发菜市场正式关闭。2001 年 3 月朱总理在九届人

大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有步骤而因

地制宜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以及防沙治沙、草原

保护等重要工程的建设, 注意发挥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 逐

步建成中国西部牢固的绿色生态屏障”并且要求西部大开发

“‘十五’期间要突出重点,搞好开局, 着重加强基础设施和生

态环境建设, 力争五到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

要》正式将退耕还林列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

划。按照“突出重点,稳步推进”的原则,退耕还林试点在中西

部地区 20 个省市区和新疆建设兵团展开。2001 年 11月 27

日～29 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将整治国土、良化生态

环境, 退耕还林作为调整农业结构, 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

施。同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2次会议通过的《防沙治沙

法》于 2002年 1月 1日实施。

在 1998 年实行天然林保护工程后,于 2000 年春天在西

部 13 个省(市区)开始了大规模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 这项

宏大的工程涉及数千万农户, 投资高达数百亿元, 其力度之

大,范围之广, 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史无前例,它标志着退耕还

林还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加快退耕还林还草和水土保持建

设步伐, 西部各省(市区)均编制了《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陕

北一年退耕 26. 1 万 hm2 ,并探索出一套先修田, 后退耕, 修

一退一,修退结合; 先占领(营造) ,后退耕, 林粮药间作, 长短

结合; 先陡坡(大于 25℃)后缓坡, 逐步推进; 先封禁, 搞飞

播,后补造; 以及投亲友, 建新村,以移促退等模式。西部在

1999 年冬季和 2000 春季水土流失治理中始终把退耕还林

作为改善生态环境,加快治理的突破口来抓 ,工作力度大,效

果显著。西部 1999 年退耕还林 38. 15 万hm2 ,宜林荒山荒地

造林 6. 65 万 hm2。2000 年退耕 38. 2 万 hm2, 宜林荒山荒地

造林 44. 86万 hm2。2001年完成退耕还林 40 万hm 2,宜林荒

山荒地造林48. 61万 hm2。2002 年完成退耕还林还草面积

193. 65 万 hm2 , 宜林荒山荒地造林 217. 8 万 hm2。截止到

2002 年 12 月底, 退耕还林 318 万 hm 2, 宜林荒山荒地种草

318万 hm2, 中央财政投入达 235. 8 亿元。

2. 5　2002～2010 年为第五阶段

该阶段为工程建设阶段。根据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

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庆祝党建 80 周年大会讲话中部署今

后党的历史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的精神, 2002 年 1 月退耕还林电话会议宣布, 在试点的基础

上, 2002 年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工程, 当年新增退耕地任务

226. 7 万 hm2, 宜林荒山荒地造林任务 266. 2 万 hm2, 2003

年,国家安排退耕还林任务 713. 33 万 hm2,其中退耕地造林

336. 67 万 hm2,宜林荒山荒地造林 376. 67万 hm2。中央下拨

资金达 260亿元。从而标志退耕还林工作进入工程建设的新

阶段。《退耕还林条例》2002 年12 月6 日经国务院第 66 次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2 年 12 月 14 日国务院第 307 号令颁

布,于 2003年 1月 20 日实施。《退耕还林条例》是在总结我

国退耕还林工作的实际情况, 就退耕还林的基本原则、组织

领导体制、规划和计划、造林、管护和检查验收、资金和粮食

补贴、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方面, 作的明确规定, 其颁布实

施、充分体现党中央国务院对退耕还林工作的高度重视。

2003 年 3 月 12 日朱总理在十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指出“加大退耕还草力度,抓紧实施全国草原生态建设

保护规划⋯⋯”。2003 年 7 月,国家林业局制定下发了《退耕

还林工程档案管理工作的办法》, 对退耕还林工程的档案做

了规范。森林和草原的破坏是环境持续恶化形成的主要原

因,痛定思痛, 人们充分认识到森林资源的过渡采伐, 使西部

的生态环境变坏的事实。国家采取退耕还林工程, 且决定在

“十五”期间要对我国经济结构作战略性调整, 并以之推动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2003 年计划完成退耕还林 336. 7 万

hm2 ,宜林荒山造林 376. 1 万hm2。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营造

林任务为 102万 hm2, 小流域治理 12 万hm2 ,草原治理 42 万

hm2 ,舍饲禁牧 233 万hm2 ,生态移民 2. 65 万。根据最新国土

资源部土地详查数字, 全国现有 25°以上的陡坡耕地 45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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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2。其中生态地位重要急需治理为 400万 hm2。根据“因害

设防, 突出重点”的原则, 以西部为主,兼顾中东部,按照水土

流失, 风蚀沙化危害程度、水热条件、地形地貌特征, 工程期

限为 2001～2010 年, 为两个阶段进行:第 1 阶段 2001～2005

年, 治理 666. 7万 hm 2;第二阶段为 2006～2010年, 完成 800

万 hm 2治理任务。通过 10 年( 2001～2010 年)建设,退耕还

林还草 1 467 万 hm2, 宜林荒山荒地造林1 733. 3万 hm 2, 每

年产直经济效益 925 亿元, 间接经济效益 1 200 亿元。通过

努力, 中国退耕还林还草工作走上工程建设的新阶段。从此,

退耕还林还草由在中西部地区 224个县试点, 转变为有陡坡

地需要退耕还林还草的全国 1 600 个县 (市、旗、团、场集中

大规模展开, 使中国退耕还林还草工作达到新的高潮。

3　退耕还林还草的基本对策

退耕还林还草是实现“绿山富民”的前提基础,是绿化国

土, 改善生态环境有效措施,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经济效果

的一项重要手段, 是富山、富民、富县的造福工程。

第一制定退耕还林还草治理规划。有了规划,就可以把

干群动员起来, 为实现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 山区开发治理

规划, 应以区划规定的生产方向、建设布局、有关技术规程和

技术标准为依据, 坚持综合治理,科学经营, 充分合理利用资

源, 以达到优质高效,使“三大效益”同步提高, 且技术可行的

原则, 坚持在市场需求调整及科学预测的基础上规划各项发

展指标, 为规划区的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打下基础。具

体任务是:根据自然条件和生产要求,拟定退耕土地利用规

划, 规划各项开发治理措施; 规划实施的进度, 需要的投入

(劳力、物质、经费)可获得的效益等指标, 实施规划应采取的

措施。

第二山川协调发展。执行“重视和依托原区, 加强丘陵山

区, 原山并重,互助互利, 共存共荣”的发展战略,原区利益寓

于山区开发之中, 山区的利益寓于原区繁荣之中, 互相扬长

避短, 不论是原区帮助山区,还是山区支持原区,都必须切实

保证双方得到实惠, 山区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原区人才、资金、

技术上山、欢迎他们到退耕还林地区承包经营“五荒”。原区

可把一些联带效应极强的发展项目安排在山区,以带动山区

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三是建造生态经济型防护林。在保护好现有退耕地区

植被的基础上, 通过退、封、飞、造并举, 大力加强造林种草,

建立以防护林为主体, 多林种科学布局,多树种合理配置, 林

果相结合, 乔灌草相结合的体系,在不同立地条件上造林, 采

用了不同的造林技术, 达到预期目的,因地制宜选择适宜树

种。陡坡地退耕还林还牧, 实行封山绿化。保护天然林资源,

支持重点林区结构调整, 停止天然林砍伐, 林业工人转向营

林管护, 营造水土保持,水源涵养林和人工草地,把江河治理

上下游结合起来,保护大江大河源头水源的涵养林和原始森

林。

第四是开展小流域的综合治理。从根本上提高山区的自

然生态功能 ,防止水土流失、沙化, 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水

土资源, 以利于充分发挥水土资源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为生物创造良好的生育条件, 促进生物的生长发

育,达到生物保工程, 工程保生物之目的。以小流域为单元,

以县为基本单位, 以修建水平梯田和沟坝地为突破口, 实行

塬坡梁峁统一规划,山水田林路沙综合治理, 小集中, 大连

片,跨村乡, 进行规模开发,进而建立经济带。根据自然条件,

重在综合,贵在巧夺, 以水兴农,以水兴电, 以电兴工, 以工促

商,以商富民, 形成良性循环。

第五是科学布局。立体开发山区生产,由于地区差异显

著,“十里不同天,一年有四季”,应该积极鼓励农民上山搞园

林式开发, 大力发展不同类型适生作物, 建立“山顶松槐带

帽,山中果树缠腰, 山脚沟边造田,沟道建坝拦水”开发模式,

实行林果一条龙格局, 把退耕还林封山育林、育草、种草造

林,提高覆盖率同有效的工程措施结合起来 ,搞好水土保持,

应用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业技术相结合, 使精细的传统农

业为退耕还林地区走上现代化农业的轨道做出贡献。

第六是退耕还林保留下来的 667～1 334 m2 耕地, 应该

加强农业基本建设,精耕细作, 少种高产,并采用技术、资金、

地膜、化肥、农药、良种等综合输入的方法, 集中精力建设和

种好。使口粮田成为退耕还林地区稳定温饱的基础, 在有条

件的地方,大力推广节水技术, 条件不具备的地方, 推行旱作

技术,使单产提高, 保证退耕还林地区的粮食增长, 解决农民

的吃饭问题 ,为不宜耕种陡坡瘠地退耕还林创造条件, 真正

改变过去“广种薄收”的作法。

第七是发挥地方特色的名优稀特产品。让退耕地区变单

一化为多样化, 开发“绿色产品”,突出具有特色经济林的发

展。由于经济林产品面向市场,更新换代快,所以突出特色有

竞争力,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紧密围绕山区开发, 搞好

以技术为先导,科技为主体, 销售为重点,贯穿生产全过程的

系列化服务,为生产商品化、经营市场化提供各种服务, 开发

具有科技含量高适销对路产品,降低农业经营林果业和进入

市场的风险。

第八是优化产业结构,结合资源分布特点 ,制定林、草、

果、经、副、田的结构调整目标, 种好 667～1 334 m 2基本农

田,大上林果, 发展舍饲养羊,抓好农副产品的加工, 重点放

在提高集约经营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上, 要在提高单产, 提

高生产力下功夫, 通过调整不适宜种植粮食的土地, 用于退

耕还林还牧,发展多种经营生产, 发挥本地优势, 形成区域特

色,做到宜粮则粮, 宜牧则牧,宜经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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